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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魏建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玉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卢彩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8,860,898,570.79 111,800,411,297.81 -1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2,991,605,598.15 52,524,831,081.08 0.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06,193,968.94 16,458,677,998.74 -39.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62,578,209,983.94 66,644,948,656.77 -6.10

营业收入 61,500,353,833.97 65,513,075,792.35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17,446,118.41 3,926,557,079.57 -2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89,326,191.87 3,629,044,678.33 -28.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51 7.81 减少2.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964 0.43020 -25.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本公司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0,277,004.73

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506.82%，较2019年第二季度环比增长88.24%。 第三

季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及环比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销

量增长及成本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等因素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509,189.67 62,129,494.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6,508,963.48 457,985,921.42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以及处置理财产品

取得的投资收益(损失)

19,072,654.40 -117,196,748.58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67,753,230.55 -75,257,224.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265,285.72 57,812,587.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59.70

所得税影响额 -20,565,444.17 -57,351,144.03

合计 52,019,039.21 328,119,926.5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0,58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保定创新长

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115,000,000�(A股) 56.04% 0（A股） 质押

2,086,

530,000

（A股）

境内非国有

法人

HKSCC�

NOMI-

NEES�

LIMITED

（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

司）

3,083,738,699（H股） 33.79%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196,889,089��（A股） 2.16% - 未知 - 其他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32,176,540���（A股） 0.35%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2,308,300���（A股） 0.24% - 未知 - 其他

中国工商银

行－易方达

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1,489,502���（A股） 0.24% - 未知 - 其他

香港金融管

理局－自有

资金

19,676,217

0.22% - 未知 - 其他

（A股）

中国银行－

大成蓝筹稳

健证券投资

基金

14,808,269

0.16% - 未知 - 其他

（A股）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

新消费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392,300

0.16% - 未知 - 其他

（A股）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嘉实价

值优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13,573,796

0.15% - 未知 - 其他

（A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15,000,000�(A股) 人民币普通股 5,115,000,000(A股)

HKSCC� NOMINEES� LIMITED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3,083,738,699（H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83,738,699（H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6,889,089�（A股） 人民币普通股 196,889,089�（A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176,540��（A股） 人民币普通股 32,176,540��（A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308,300��（A股） 人民币普通股 22,308,300��（A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489,502��（A股） 人民币普通股 21,489,502��（A股）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19,676,217��（A股） 人民币普通股 19,676,217��（A股）

中国银行－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

资基金

14,808,269��（A股） 人民币普通股 14,808,269��（A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92,300��（A股） 人民币普通股 14,392,300��（A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价

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573,796��（A股） 人民币普通股 13,573,796��（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此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 � 2019年9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较2018年12月31日变动幅度较

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9.9.30 2018.12.31

变动幅度

(%)

原因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19,527,807,

995.86

31,883,667,949.34 -38.75

应收款项融资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4月至9月整车销售较去年

下半年减少导致应收票据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801,377,784.87 440,800,952.34 81.80 预付款项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08,295,360.92 651,737,776.25 116.08

其他应收款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应收土地转让款及应收出口退

税款增加所致。

存货 6,632,602,179.94 4,445,104,832.92 49.21 存货变动主要系整车库存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1,041,519,

354.48

12,440,648,243.17 -91.6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变动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天津长

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转为合营公司，本公司

不再合并其资产负债表项目， 使得一年内到期的发放贷款和

垫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557,454,620.59 2,061,386,494.00 363.64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将存放至天津长城滨

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存款在此项目列示所致。

发放贷款和垫

款

5,816,518,883.33 -100.00

发放贷款和垫款变动系本公司之子公司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

融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转为合营公司，本公司不再合并其资

产负债表项目所致。

长期应收款 415,645,528.67 145,875,825.39 184.93

长期应收款变动系本报告期应收超一年期融资租赁款增加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2,964,512,992.17 100.00

长期股权投资本报告期末金额系2019年6月，本公司之子公司

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转为合营公司， 本公司将对

其持有的股权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确认的长期股权投

资。

投资性房地产 280,179,896.20 183,718,426.00 52.51

投资性房地产变动系报告期本公司对外出租房地产增加所

致。

在建工程 2,552,937,074.57 4,405,617,743.58 -42.05

在建工程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之子公司俄罗斯哈弗汽

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投产，在建工程转固所致。

使用权资产 85,392,785.05 100.00

使用权资产变动系依据新租赁准则， 本公司报告期确认使用

权资产所致。

商誉 4,391,332.13 -100.00 商誉变动系本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商誉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

产

331,069,633.11 676,536,944.72 -51.06

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天津长城滨银汽

车金融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转为合营公司，本公司不再合并

其资产负债表项目，使得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1,145,882,175.00 12,799,966,582.00 -91.05

短期借款变动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

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转为合营公司，本公司不再合并其资产

负债表项目，使得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8,990,311,904.29 4,205,233,491.00 113.79 应付票据变动主要系报告期质押开票的付款方式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7,151,488,

483.28

25,196,407,749.32 -31.93

应付账款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材料采购量较上年末减少使得应

付账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10,922,348.54 2,060,853,914.65 -70.36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发放2018年12月计提的应付

职工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784,310,333.45 2,551,412,583.25 -69.26

应交税费变动主要系报告期9月份销售较上年12月份减少致

使应交税费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75,984,649.66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报告期末金额为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及租赁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233,492,378.83 1,214,941,169.33 166.14

其他流动负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发行短期应付债券

所致。

长期借款 3,941,160,819.55 2,157,805,500.00 82.65 长期借款变动系报告期从银行取得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56,512,826.64 100.00

租赁负债变动系依据新租赁准则， 本公司报告期确认租赁负

债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546,016,189.97 252,949,267.07 115.86

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固定资产折旧税会暂时性

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6,065,995.60 -262,321,113.07 -74.81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系境外经营的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

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63,756,409.79 -100.00

少数股东权益变动系本公司之子公司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

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由子公司转为合营公司，不再确认少数

股东权益所致。

3.1.2� � 2019年1月1日至9月30日止期间合并利润表较去年同期变动幅度

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幅度

(%)

原因说明

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

71,363,161.92 20,622,821.24 246.04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变动主要系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放贷手续费收入增加所致。

利息支出 318,721,039.77 249,849,365.78 27.57

利息支出变动主要系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向银行

借款产生的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08,991,168.72 453,969,578.87 -146.04

财务费用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产生汇兑收益以及银行借款利

息支出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10,750,951.69 111,988,746.80 177.48

其他收益变动系报告期内收到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

以 “－” 号填

列）

38,371,826.38 73,743,086.64 -47.97

投资收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损失

冲减投资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75,257,224.79 9,824,512.47 -866.0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变动主要系报告期

内本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及理财产品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51,306,260.29 -130,727,321.45 -60.75

信用减值损失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101,102,457.01 -55,079,289.89 83.56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62,129,494.96 34,454,233.08 80.32

资产处置收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房屋及建筑物处置利得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0,664,431.40 146,306,405.89 50.82

营业外收入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616,874.41 3,277,025.07 376.56 营业外支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3.1.3� � 2019年1月1日至9月30日止期间合并现金流量表较去年同期变动

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906,193,968.94 16,458,677,998.74 -3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商

品收到的现金减少以及毛利降低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472,165,426.24

-10,868,786,

789.24

5.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集团

新建工厂，对厂房、设备投入资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89,441,644.03 547,298,624.61 592.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天津

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发行债券收到现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9年9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9年9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

稿） 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 （修订

稿）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9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其中2019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与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未通过《关于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因此，上述议案审议结果为不通过。

尽管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未审议通过， 公司将继续通过优化薪酬体系、完

善绩效考核制度等方式来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 和业务骨干的积极性， 并与

股东充公沟通，并在相关条件成熟时，继续研究推出有效的长期激励计划，健

全公司长效 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本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将不会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尽管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未审议通过， 公司将继续通过优化薪酬体系、完

善绩效考核制度等方式来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 和业务骨干的积极性， 并与

股东充分沟通，并在相关条件成熟时，继续研究推出有效的长期激励计划，健

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2019年9月6日、2019年9月27日及2019年10月

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建军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1633� � � � � �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19-07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

年

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9

年第

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0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04,082,27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212,143,7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91,938,5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6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58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59,758,044

3、占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21.29

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212,143,726

3、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6.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魏建军先生授

权公司董事马力辉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执行董事魏建军先生、王凤英女士、杨志

娟女士，非执行董事何平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万军先生、吴智杰先生因公

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刘倩女士、宗义湘女士，因公务未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辉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152,757 99.943 2,990,969 0.057 0 0.000

H股 415,958,168 60.115 275,980,380 39.885 0 0.000

普通股合计 5,625,110,925 95.275 278,971,349 4.725 0 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109,054 99.942 2,990,969 0.057 43,703 0.001

H股 295,917,248 42.767 297,632,208 43.014 98,389,092 14.219

普通股合计 5,505,026,302 93.241 300,623,177 5.092 98,432,795 1.667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152,757 99.943 2,990,969 0.057 0 0.000

H股 416,857,968 60.245 274,911,380 39.731 169,200 0.024

普通股合计 5,626,010,725 95.290 277,902,349 4.707 169,200 0.003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386,883,164 58.640 272,874,880 41.360 0 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267,011,444 40.471 294,526,708 44.642 98,219,892 14.887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387,922,164 58.798 271,805,880 41.198 30,000 0.004

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152,757 99.943 2,990,969 0.057 0 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109,054 99.942 2,990,969 0.057 43,703 0.00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152,757 99.943 2,990,969 0.057 0 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草案一次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480,092,425 63.248 278,971,349 36.752 0 0.000

2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

360,007,802 47.428 300,623,177 39.604 98,432,795 12.968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480,992,225 63.367 277,902,349 36.611 169,200 0.022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

权 激 励 计 划

（草案一次修

订稿） 及其摘

要的议案

356,864,664 56.669 272,874,880 43.331 0 0.000

2

关于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

施 考 核 办 法

（修订稿）的议

案

236,992,944 37.633 294,526,708 46.770 98,219,892 15.597

3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公

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

案

357,903,664 56.833 271,805,880 43.162 30,000 0.005

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草案一次修

订稿） 及其摘要

的议案

94,152,757 96.921 2,990,969 3.079 0 0.000

2

关于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

94,109,054 96.876 2,990,969 3.079 43,703 0.045

3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公司2019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94,152,757 96.921 2,990,969 3.079 0 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

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均未获得出席会议的

全体H股股东或H股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

的全体A股股东或A股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由于议案1、议案2、议案3未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因此，议案1、议案2、议案3审议结果为不通过。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本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不会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尽管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未审议通过， 公司将继续通过优化薪酬体系、完

善绩效考核制度等方式来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和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并与股

东充公沟通，并在相关条件成熟时，继续研究推出有效的长期激励计划，健全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正义、王梦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5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

年

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9

年第

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A座十层 100004

电话：010-5706� 8585� � � � � � � � �传真：010-8515� 0267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H股

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19]字1023第0650号

致：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或“长城汽车”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

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

同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按照中国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查阅了认为必须查阅的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公司章程》；

2.�公司于2019年9月6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3.�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4.�公司于2019年9月6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5.�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取消议案及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6.�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

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会议资料》；

7.�公司于2019年9月6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和香

港联合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特别大会通告》；

8.�公司于2019年9月6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和香

港联合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长城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H股股东类别股东大会通告》；

9.�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和

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长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之经修订通告》；

10.�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在公司网站（http://www.gwm.com.cn）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露的《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H股股东类别股东大会之经修订通告》；

1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1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已就此进行审议并作出决

议，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

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会议资料》 等相关文件，

公司已将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事项、会议时间、地点等事项通知全体股东。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至少45日以公告方式

向全体股东发出通知，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如期在

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

事长魏建军先生授权公司董事马力辉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

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段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方式与通知中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综上所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股东的授权委托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情况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为

5,904,082,2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127,269,000股的64.69%。

(二)�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股

份为659,758,0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H股股份总数3,099,540,000股

的21.29%。

(三)�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股

份为5,212,143,7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A股股份总数6,027,729,000

股的86.47%。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长城汽车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未出现修改原

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经本所律师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委

托代理人）以记名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作了审议和表决。

经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环节推举了股东代表、监事

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会议的计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

进行清点，当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投票结果。 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

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1.�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5,625,110,92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75%，反对278,971,3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通过了本项议案。

2.�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5,505,026,30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41%，反对300,623,1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2%，

弃权98,432,7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通过了本项

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5,626,010,72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90%，反对277,902,34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7%，

弃权169,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通过了本项议

案。

(二)�本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386,883,16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40% ， 反对272,874,88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未通过本项

议案。

2.�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267,011,44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71% ， 反对294,526,70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42%，弃权98,219,8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7%，

未通过本项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387,922,16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98%，反对271,805,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98%，

弃权30,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未通过本项议

案。

(三)�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5,209,152,75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反对2,990,9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通过了本项议案。

2.�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5,209,109,05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反对2,990,9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弃

权43,7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通过了本项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赞成5,209,152,75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反对2,990,9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通过了本项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由于议案1、议案2、议案3未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因此，议案1、议案2、议案3审议结果为不通过。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公司自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3个月内，将不会再次审议股权

激励计划。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经办律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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